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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清查表取数途径

一、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表取数途径
表 号：６ ２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２３〕**号
２０２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６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

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

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01

单位类型  （普查规定可以视同法人单位的分支机构，请填写 1法人单位）

1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有“法定代表人”的可判断为 1法人单位）

2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名称中有分公司、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相关字眼）

普查机构填写：如为视同法人单位，请勾选 

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由普查机构填写统计用临时代码）



03 单位详细名称

04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5
运营状态  （季节性生产 3个月以上或临时性停产的企业，请填写 1正常运营）

1 正常运营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 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当年撤(吊)销 9 其他

06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请精确、具体地描述本单位目前从事主要业务活动所在地详细地址，街(路)、门牌

号例如：连新路 1 号 710房）

广东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州 地(市、州、盟) 番禺 县(市、区、旗)
沙头 乡(镇、街道办事处) 大平 村(居)委会 工业街 27 号 101 房 街(路)、门牌号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普查小区代码 

07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建筑业单位必填，其他单位如与单位所在地及区划一致的免填）

是否与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一致：  1是，2否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08

联系电话

长途区号 （填固话时，长途区号必填）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09

行业类别 （请按照“动词+名词”或“名词+动词”的形式，详细描述本单位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活动，如化妆品制造、

服装零售、普通小学教育等。从事多种活动的，请按重要程度或者营业收入比重依次填写 1-3 种活动）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普查机构填写：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取自营业执照或

法人登记证书

（填写实际经营地址，精确到房号）

号

（现场核实，不能照抄营业执照，也不能照抄底

册自带的业务活动内容，具体方法见P11—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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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10
机构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开头的为企业，详见机构类型的判断方法）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3 居委会 54 村委会 55农民专业合作社 5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11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  （企业：依据登记注册类型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

组织：依据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比照《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确定）

内资企业

111 国有独资公司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133 股份合作企业 134 联营企业

140 个人独资企业 150 合伙企业 190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400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500 个体工商户 900 其他市场主体

12
成立时间 年 月 （请参照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中的成立日期填写）
开业时间 年 月 （请企业根据实际开业时间填写，非企业单位不填写）

请法人单位填写:（01单位类型为“1法人单位”的填写，为“2产业活动单位”的不填）

13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 （10机构类型选“10企业”的选1）
1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2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4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9 其他

14

如有下属产业活动单位（不包括视同法人单位），请填写并检查：

本单位本部（总部、本店、本所等）和其他下属产业活动单位（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共 个。

请填写法人单位本部和其他下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基本情况：

序号

单位类型

（1本部 2分支

机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

名称

详细

地址

区划代码

(普查机构填写省、
地、县 6位代码)

联系

电话

主要业务

活动

行业代码

(GB/T4754-2017)
(普查机构填写)

甲 1 2 3 4 5 6 7 8

说明：如本单位下设的某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已经依法获得法人资格，请勿将其填入上表。

请产业活动单位填写：（01单位类型为“2产业活动单位”的填写，为“1法人单位”的不填）

15

单位类别

1本部 （多产业法人单位去除下设分支机构后剩余的部分，如总部、本店、本所等）

2分支机构 （多产业法人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如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

归属法人单位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单位详细地址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系统标识(调查对象免填) （无需填报）

16 底册唯一标识码 资料来源

单位受访人： 受访人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本表由普查员采集，省级普查机构在 2023年 11月 10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调查对象填报要求：本表中部分信息根据清查底册导入，单位应当据实修改。

（个数=本部数1+下属产业活动单位数）

需要填写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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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经营户清查表取数途径
表 号：6 2 2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国 务 院 经 济 普 查 办 公 室

文 号：国 统 字 〔 2 0 2 3 〕 * * 号
2023 年 有效期至：2 0 2 4 年 6 月

01
个体经营户名称 （按营业执照“名称”项填写，若没有执照则按“户

主姓名+经营性质”赋名，赋名要尽量详细，例如：张三烟酒零售店）

02 个体经营户经营者姓名

03
有无营业执照：  1有 2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果没有则无须填写） □□□□□□□□□□□□□□□□□□（取自营业执照）

04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或者移动电话）

05

个体经营户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填写实际经营地址，需精确到房号或店铺号）
广东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州 地（市、州、盟） 番禺 县（市、区、旗）

沙头 乡（镇、街道办事处） 大平 村（居）委会 工业街 27 号 101 房 街（路）、门牌号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 普查小区代码 □□□

06

行业类别（请按照“动词+名词”或者“名词+动词”的形式，详细描述本单位目前从

事的主要业务活动，如零售香烟、小吃服务等。）
主要业务活动

普查机构填写：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07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其中：女性 人（指 2023年 6月 30日参加经营

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业主、雇员以及参加经营活动的其他人员，如家庭成员、帮

手和学徒，2023年 7月 1日以后开业的，按照受访当日情况填写。）

08

预计今年营业收入为：  （指 2023年全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收入，而不是指

赚取的利润）
①营业收入＜200万元 ②200万元≤营业收入＜500万元 ③500万元≤营业收入＜1000万元

④1000万元≤营业收入＜2000万元 ⑤营业收入≥2000万元

单位受访人：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

2.报送日期及方式：本表由普查员采集，省级普查机构在 2023年 11月 10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需要填写

户主签名

先询问水电支出、雇员支出、房租支

出、货物进货成本等，再询问收入，

从调查对象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以

支出估算调查对象收入的准确性。


